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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陳禹州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42
電子信箱：cb198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430375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-用藥安全、毒品防制標語清單、附件2-114年跑馬燈刊播回報表各1份 

(35850127_1143037576_1_ATTACH1.pdf、35850127_1143037576_1_ATTACH2.
odt)

主旨：檢送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跑馬燈刊播「用藥安全宣導暨毒品

危害防制」標語及回報表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該院114年2月7日北市醫藥字第114300917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本市學生對用藥安全及毒品防制之正確認知，請各

校於校內跑馬燈刊播「用藥安全宣導暨毒品危害防制」標

語（刊登內容、回報格式如附件1、2），刊登日期自即日

起至114年12月止，至少刊播1個月時間；如無跑馬燈設備

之學校，可使用其他多元性媒體宣導方式（如公佈欄）。

三、回報表（附件2）請於114年6月2日（星期一）前寄至該院

藥劑部高思平管理師A3666@tpech.gov.tw及本局承辦人

cb1983@ gov.taipei電子信箱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文山特教 1140212

*WXAA1146001125*


